湖环评〔2019〕3号

关于《九江嘉远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支电子元器件吸嘴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九江嘉远科技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送的《九江嘉远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支电子元器件吸嘴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批复意见及项目基本情况

1、项目批复意见。项目生产产品为电子元器件吸嘴，经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第9号令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年本）》（2013修订本），属于鼓励类中“应用于工业、医学、电子、航空航天等领域的特种陶瓷生产及技术、装备开发”，项目建设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。
根据“项目选址可行，总平面布置合理，环保措施可行，项目建设可行”的环评结论，在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要求的前提下，我局同意项目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。

2、项目基本情况。本项目位于湖口县高新技术产业园石钟山东大道9号，2017年9月，建设单位委托江苏绿源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编制《九江嘉远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万支电子元器件吸嘴项目》环境影响报告表；湖口县环保局2017年12月以湖环评【2017】39号文对其批复；2018年3月，建设单位委托江西中检联检测有限公司编写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报告。为更好地投入生产，公司决定在现有生产线增加清洗工序，生产设备、原辅材料、产品种类和规模等均不变。
二、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必须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要求，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： 

1、技改后项目外排废水主要为清洗废水和生活污水。项目清洗废水与生活污水一同由厂区内地埋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，经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，纳入湖口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，废水排放执行湖口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。项目废水经湖口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外排鄱阳湖（湖口段），湖口县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尾水排放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(GB18918-2002)表1中一级A标准。
2、项目废气、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与原有项目保持不变，执行湖环评【2017】39号文批复要求。
三、项目竣工验收要求

1、项目的建设必须严格执行“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”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环保投资必须专款专用。

2、应按规定设置专门环保管理机构，安排专职环保管理人员，建立健全环保制度，加强运行期环境保护管理，杜绝环境污染事故。

3、项目未经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或验收不合格，不得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。

四、其他环保要求

1、项目变更要求。此批复仅限于《报告表》中规定的内容，项目性质、地点、规模不得擅自改变。项目性质发生改变应重新申请办理环保手续。

2、日常环境监管。由县环保局工业园分局对项目实施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情况进行环境监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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